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灵川县松材线虫病综合治理二期项目定江镇、灵川镇、

三街镇片区松材线虫病枯死疫木除治合同

甲方 (委托方):灵川县林业局

乙方 (承包方):桂林逸科科技有限公司

项目名称:灵川县松材线虫病综合治理二期项目定江镇、灵川镇、三街镇

片区项目

项目编号:GLzC2025-C3-230017-GXKL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

施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、法规规定,按照招、投标文

件规定条款和中标供应商承诺、甲乙双方签订本采购合同。

第一条 合同标的:负责在定江镇、灵川镇、三街镇共除治枯死疫木

11940株 ,清理遗留木 1960株 。该疫木及遗留木数据为预估数据,以实际

除治数量为准,除治数量增加不额外增加合同价款。

第二条 合同价款:除治枯死疫木单价 130元/株 ,清理遗留木单价 6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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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株 ,合同金额共壹佰陆拾陆万玖仟捌佰元整 (￥ 1669800.00)。

第三条 除治地点:定江镇、灵川镇、三街镇,甲 方指定的除治区域 。

第四条 除治对象:除治区域内当年病死 (濒死、枯死)松树、倒伏

木、风折木以及其他原因致死松树 (松针全部脱落、木质部已经腐烂有杂

菌的枯死的松树无需清理);以及农户当年擅自砍伐后留存的遗留物 (包含

伐桩、遗留的枝干 )。 伐桩短径 12公分以下 (含 12公分)的枯死松树应无

偿除治。

第五条 除治时间:自 合同签订之口起,2025年 3月 30日 前完成 30%

的工程量;4月 30日 前完成 100%的除治工程量;5月 份申报并完成项目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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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除治要求

1、 以择伐的方式除治疫木,对采伐的松树和采伐点可视范围内直径超

过 1厘米以上的当年采伐松树枝丫进行全部清理,并按照当日采伐当日就

地粉碎 (削片 )、 烧毁至碳化的要求进行处置,严禁农户带回居民点存放。

疫木除治砍伐的伐桩高度不得超过 5厘米,无需其他处置。

2、 实施疫木除治应将除治编号卡片固定于伐桩上,且于伐桩就近捆绑

写有伐桩编号的黄布条做标记,便于上级各级部门定位开展监管、检查及

验收工作。

3、 除治单位除治时,每株被砍伐的疫木必须当天通过“
今日水印相机

”

上传提供有经纬度的伐前 (疫木远景照 )、 伐中 (在疫木胸径处割树皮后的

木质部上面写-L疫木编号 )、 伐后 (疫木伐倒后全景照 )、 伐桩 (将尺子放

在伐桩短径处量树桩大小,并需将编号拍清晰)及焚烧现场的照片等五张

照片。遗留木清理包括伐桩 (将尺子放在伐桩短径处量树桩大小,并需将

编号拍清晰 )、 未清理的枝干及焚烧i玩场的照片等三张照片。同时做好除治

疫木相关信息的现场登记。

4、 除治数量

预计需要除治枯死疫木 139oo株 。其中枯死松树约为 1194o株 ,清理

农户当年擅自砍伐后留存的遗留物 196o株 ,具体按照实际需要清理的枯死

松树数量和遗留物数量动态管理,以清理区域需清理的枯死疫木实际数量

为准,除治枯死疫木实际数量超过本合同约定数量的,合同总价不变,乙

方不得要求增加除治费用。

5、 档案管理。除治单位应收集、整理、保存疫木除治图片、疫木除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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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表等台账材料,每 10天一次将材料汇总报送至县林业局。项目完工后

提供给甲方本项目完整的照片 (按要求每株疫木除治需提供 5张照片,遗

留木清理需提供 3张照片 )、 除治统计表 (按乡镇、村委、自然村进行统计

汇总 )、 疫木除治登记表等台账资料。

第七条 项目验收

参照 《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

知》【桂财采 (2015)22号 1规定的验收程序,由 甲方组织人员或委托第

三方组织验收。

l、 以除治施工合同为一个验收标段,根据疫木除治单位提供的枯死木

清理树桩编号随机抽查样木,按照招投标文件及本合同的除治要求查看该

标段疫木伐桩是否属实、是否与除治时上传相片吻合;除治点周边可视范

围内是否有松树枯死立木存在,检查枯死木除治是否按相关技术标准执行

除害处理等,以确定项目有效的疫木除治株数。

2、 除治样木抽查。以除治乡镇为单位,采伐总量在 1000株 以下,随

机抽查 5%;采伐总量在 1000-2000株 ,随机抽查 4%;采伐总量在 2000-5000

株,随机抽查 3%。 采伐总量在 5000株 以上,随机抽查 2%。 通过抽检的合

格率确定项目有效的疫木除治株数,抽查编号由验收组提前确定。

3、 具体验收办法,在项日完工后由甲方在本合同约定的权责范围内另

彳亍芾刂;定:。

第八条 甲方权利与责任

l、 指定并拨交疫木除治范围及疫木分布信息 ;

2。 按合同约定支付除治费用。

3.对项目实施过程中除治范围、除治数量、质量进行监管,并对违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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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的施工行为责令整改和予以相应的处罚。

疫木择伐清理检查内容包含采伐现场清理清况、焚烧点监管等,对不

合格处按检查标准赔偿甲方 500-2000元 不等,对弄虚作假的,采购人有权

终止合同并将该供应商列入采购黑名单,具体细则如下 :

检查项目 未达标量 责任幅度

采伐现场未清理干净

1-2株 整改并处罚 1000元

3-4· 才朱 整改并处罚 2000元

5株 以上
全部返工并按每株处罚 1000元 (以

小班为单位 )

伐桩处理未达标

1个 整改并处罚 500元

o'`
‘ l 整改并处罚 1000元

3个 以上 整改并处罚 2000元

焚烧点现场无人监管 1处 整改并罚款 500元

疫木焚烧未完全炭化 l处 整改并罚款 500元

注:(1)以上赔偿在结算时,从结算款中扣除。

(2)以上检查项日未达标情况圹按相应的赔偿处理;晴节严重的做出

书面警告处理,书面警告达三次 (含 )或弄虚作假的,按违约责任处理 ,

乙方应退回已支付的合同款项,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政府采购合同,并上

报灵川县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,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,乙方承担相应

的经济赔偿及法律责任。

第九条 乙方权利与责任

1.严格按照甲方指定的区域开展疫木除治,严禁砍伐松树活立木和历

年已枯死的疫木,按照疫木清理除治技术规范操作,确保除治质量 ;

2.乙方应加强安全生产培训,未购买人身意外险的人员不得参与疫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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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治,严禁聘用老弱病残和未成年人参与疫木除治,除治人员要熟练掌握

疫木除治的安全规程,规范操作。疫木除治过程中的人员安全、疫木焚烧

安全、运输安全等一切安全责任由乙方负责。

4.按期提供除治疫木记录台账及相关资料。

5。 严禁通过相片拼接,采伐活立木、腐朽木、假伐桩、历年已除治的

伐桩等方式弄虚作假,冒充新除治的疫木,骗取项目资金。

6.乙方应主动和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对接,按照政府部门的森林防火、

大气污染管理等要求开展疫木除治。

7.乙 方在施工过程中,应在除治区域的主要路口或公共场所摆放除治

公告,遇到农户有异议、阻工等,应主动停工并协调相关矛盾,同时向甲

方及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汇报,待矛盾协调处理好后再施工,否则造成的损

失及矛盾纠纷,由 乙方自行负责。

第十条 费用及支付

1、 总费用:本项目合同价款人民币 1669800.00元 (大写:壹佰陆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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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万玖仟捌佰元整);实际结算价款以项目竣工后财评结算的总价为准。

2、 支付方式:项 目按规定时间完成 30%后支付 30%工程款;项 目服务

完成后,经相关管理部门验收合格后支付 80%;待财政评审中心进行结算

评审后,按评审价付清余款,同时扣除第四条中检查不合格的罚款及给甲

方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
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

l、 乙方逾期完成的,每天向甲方偿付合同金额 3%。违约金,但违约金

额不得超过合同金额 5%,超过 10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,乙方承担因此给

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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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乙方施工过程中如有违反本合同规定,弄虚做假骗取项目资金的行

为,甲方可直接终止合同,乙方除退还甲方已支付的项目款外,按照合同

价款 10%的金额支付违约金。

3、 乙方未按本合同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服务的,乙方应

按本合同合计金额 5%向 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4、 其他违约行为按违约合同额 5%收取违约金并赔偿经济损失。

第十二条 合同争议解决

l、 因服务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,应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

服务成果进行鉴定。服务成果符合标准的,鉴定费由甲方承担;服务成果

文件不符合标准的,鉴定费由乙方承担。

2、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,甲 乙双方应首先通过

友好协商解决,如果协商不能解决,可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十三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

1、 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 (负 责人)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

后生效。           硷

2、 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,需经灵川县财

政部门审批,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报灵川县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备案,方

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3、 本合同未尽事宜,遵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有关条文执行。

第十四条 合同的变更、终止与转让

1、 除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及合同约

定的解除合同情形外,本合同一经签订,甲 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,中止或

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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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乙方不得擅自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。

第十五条 签订本合同依据 :

1、 采购文件 ;

2、 乙方提供的投标 (或应答)文件 ;

3、 服务方案 ;

4、  中标通知书。

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,一式肆份,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政

府采购合同双方自签订之日起壹个工作日内,采购人将合同原件壹份交采

购代理机构,并于合同签订之日起柒个工作日内将一份合同原件送本级财

政部门备案。

`‘于罗

甲方 (公章 ): 丿| 乙方 (公章 ) 司

法定代表人签 法定代表人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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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代理人 : 委托代理人 :

电  话 :13481333270

开户名称 :桂林逸科科技有限公司

开户银行: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桂林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

电  话 : 0773ˉ

令

ˇ

券

》 雨

开户名称:  灵川县林业局

开户银行: 广西灵川农村商业银行

银行账号 : 30051201010041152

日 期:≥石dt;、 叼

银彳于账 号
·: 45050 11169 250()() 002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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